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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
粤工程职院发〔2021〕139 号

关于印发《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学生

转专业管理实施办法》（2021 年修订）

的通知

校属各单位：

修订的《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实施

办法》，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实施

办法（2021 年修订）

2.《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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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办法》流程（2021 年修订）

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

2021 年 11 月 4 日



- 3 -

附件 1

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

实施办法（2021 年修订）

（2021 年 10 月 28 日校长办公会审定，粤工程职院发〔2021〕

139 号文公布，自 2021 年 11 月 4 日起施行）

1. 总 则

1.1 为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要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

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《高等学校学生学籍学历

电子注册办法》（教学〔2014〕11 号）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做好

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》（2015 年）等精神，

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管理办法。

2. 转专业条件

2.1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必须是在校在籍的全日制学生。两校

区（广州校区和省职教城校区）的学生可以申请互转，跨校区转

专业由教务部门核定可转专业及人数。学生转专业一般情况下须

符合必要条件：

2.1.1 对申请转入专业有特长或浓厚兴趣的。

2.1.2 在校期间无违纪处分、成绩无不及格记录。

2.1.3 已办理缴费注册者。

2.2 学生转专业符合特殊情况的，也可以申请转专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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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.1 学生入学后，患有某种疾病或特殊生理原因，经三甲

医院诊断确认，不适宜在原专业学习，但尚能在本校其它专业学

习者，且符合必要条件（2.1.1-2.1.3）。

2.2.2 退役大学生按照新生资格入学的，因自身情况需要转

专业的。

3. 以下情况不受理转专业申请

3.1 招生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学生；不受理跨专业

组转专业。

3.2 在校期间已有一次转过专业的。

3.3 休学、保留学籍等非在校学生。

3.4 未办理缴费注册者。

3.5 课程成绩不及格者（含 1 门及 1 门以上不及格，大一第

一学期末成绩待审）。

3.6 入学以来曾因违纪受到学校处分者。

3.7 毕业班学生。

3.8 其他规定不能转专业的情形。

4. 学生转专业比例规定

4.1 各专业转入后各班人数不能超出原自然班的班数限额

（二级学院根据实训条件、资源配置等情况核定，不增加自然

班），各专业转出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专业人数的 10%。

5. 转专业的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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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 教务部门公布转入专业名称和人数

教务部门客观评估各校区实际教学生活资源配置情况，按照

拟转入专业班级人数排序，班级人数数量少的专业优先转入的原

则，统筹后公布转入专业名称及人数。

5.2 学生申请

5.2.1 学校在每年的 12 月和 5 月集中受理转专业申请，其

他时间一概不受理。学生只能在大一期间提出转专业申请，其他

学习时段不能提出申请。其中 5 月份拟转入专业经校长办公会批

准后，要降级跟着下一级专业学习。

5.2.2 学生因条件符合 2.2.1 而申请转专业的，须提供自己

在转入专业有特长的证明（获奖证明、职业资格证、技能证书、

公开发表论文、学术研究成果、个人作品等）、财务处出具的缴

清学费的证明；因条件符合 2.3.1 而申请转专业的，须提供三级

甲等医院的证明材料、医务室审核说明、财务处出具的缴清学费

的证明；其他情况须提供相应的档案材料。

5.2.3 学生需填写《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学生转专

业申请表》，审核由二级学院发起流程，全程 OA 审批。

5.3 二级学院对申请转专业学生进行资格审核及考核

二级学院根据教务部门公布的转入专业数量及人数，制定公

平、公正、严格的工作方案。工作方案应包括工作领导组织架构、

考核方案、党政联席会议、转专业公示等内容。

工作领导组织架构包括领导工作组、思想服务工作组、资格

审核工作组、专业考核工作组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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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1 领导工作组职责：领导工作组集体决策本院转专业工

作方案；集体审批转出或转入学生的资格申请；集体指导和监督

整个转专业的工作过程。

5.3.2 思想服务工作组职责：辅导员和副书记等对转出或转

入的学生进行思想工作指导。

5.3.3 资格审核工作组：教务员和副院长等对转出或转入学

生的申请材料进行资格审核和对拟转入学生名单进行公示。

5.3.4 专业考核工作组：对转入学生进行专业考核，专业考

核分笔试和面试。

5.4二级学院依据转专业管理办法对申请转专业学生先进行

思想工作，再进行申请材料审核，资格审核不通过的学生不得参

加转专业考核。

5.4.1 转专业考核，分两种情况。转入学生人数超过转入专

业计划数，分笔试和面试。笔试成绩占 60%，面试成绩占 40%，

以综合成绩排名择优录取；转入学生人数少于或等于转入专业计

划数，可进行笔试。两种考核形式均需公布考核成绩。转专业考

核应按照自主招生考试要求，严格做好考核过程管理和监控，二

级学院保存好考核过程的相关资料。

5.5 二级学院须召开党政联席会，审批转出或转入的学生申

请，并将拟转入学生名单在学院公示 3 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

方可提交。

5.6 提交材料

二级学院将拟转入学生的转专业结果汇总表、考核方案、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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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成绩、党政联席会纪要和公示材料盖章后以扫描件形式走 OA

流程。

5.7 教务部门对二级学院转专业结果材料进行复审。

5.8 公示

学校对转专业结果通过学校网站（可从互联网访问）公示 3

个工作日。

5.9 校长办公会审议

将公示结果报主管教学的校领导审批后报学校校长办公会

审议。

5.10 学校发文

学校正式发文公布最终的转专业结果。

5.11 新专业报到

教务部门、各二级学院组织通过的学生到新专业报到。

6. 组织管理

6.1 每个学生在校期间原则上只能转一次专业，校长办公会

审议学生转专业通过后，学生原则上不能再转回原专业。

6.2 学生转专业后，已经取得的课程学分符合转入专业人才

培养方案要求的，经转入学院确认，报教务部门成绩管理批准后

认定。

6.3 对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必修课程和限选课程，如

学生在原专业未修，应予以补修；转专业学生毕业必须在弹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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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规定课程的学习

任务，并达到转入专业学生毕业的学分要求。

6.4学生转专业后，学校将按照转入专业学费标准收取学费；

若学生转出专业与转入专业的学费标准不同，实行多退少补。

6.5学生提供虚假材料或有其它相关违规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

取消转专业资格并给予相应处分。

7. 附 则

7.1 本管理办法由教务部门负责解释。

7.2 本实施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《广东工程职业技

术学院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管理实施办法（修订）》（粤工程院发

〔2019〕111 号）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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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

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全日制学生转专业申请表

姓 名 性别 学 号

班 级 年级 入学时间

申请

理由

申请理由与基本情况：

1、申请理由符合条件 ，具体如下：

2、申请由 专业转到 专业，

3、本人是否缴清学费注册： 是 否 。

4、本人在校期间有无违纪 ：有 无 ；

5.是否需要降级或补修课程：是 否 。

6、本人提供的其它佐证材料清单：

（1）

（2）



- 10 -

（3）

其他说明：

本人承诺，以上材料、数据、内容真实有效。

申请人签名： 年 月 日

辅导员签名： 家长签名：


